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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平原黑土区区域尺度农田土壤健康评价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松嫩平原黑土区区域尺度农田土壤健康评价技术规范》为中国土壤学

会团体标准制定项目，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牵头，黑龙江省黑土保护利用研

究院、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和农田工程监督保护中心、华美亿丰生物工程技

术（北京）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编制。标准制定工作以黑土地保护、耕

地质量提升、农田土壤健康监测评价和区域障碍因子诊断的现实需求为导向，

旨在形成适用于松嫩平原黑土区县域、乡镇、流域、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

区、黑土地保护工程区和土壤障碍改良提升区等区域尺度农田的土壤健康评

价技术规范。 

松嫩平原是我国黑土资源和粮食生产的重要区域，玉米、大豆、水稻等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土壤类型、地形部位、水盐状况、耕作制度和保护利

用措施空间差异明显。长期高强度利用、不合理耕作、局部低洼渍涝、西部

苏打盐碱化、风蚀和水蚀、耕层压实、黑土层变薄、有机质下降以及长期化

学除草等问题，对农田土壤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环境安全功能产生复合影

响。传统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单项污染风险筛查或单一肥力评价难以全面反

映区域尺度农田土壤健康状态。 

本标准的提出，基于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中国东北黑土区农田土

壤资源与健康状况调查”（2021FY10040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项目

“促进黑土区水土资源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CPR/21/401）以及

黑土地保护利用、农田土壤障碍诊断和土壤健康评价相关研究基础。标准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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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一调查布点、样品采集、指标体系、风险前置判定、最小数据集筛选、

土壤健康指数计算、等级划分和障碍因子诊断方法，为松嫩平原黑土区农田

土壤健康监测、评价、管理和改良提供可复核的技术依据。 

（二）协作单位 

本标准编制形成了土壤学、耕地质量评价、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农业资

源利用、黑土地保护和标准化管理等多学科协同机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负

责标准总体设计、材料统筹、文本起草和意见汇总；黑龙江省黑土保护利用

研究院负责松嫩平原黑土区农田障碍特征、评价指标和区域应用场景的资料

整理与技术论证；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和农田工程监督保护中心参与耕地质

量评价、调查布点、结果表达和管理应用衔接；华美亿丰生物工程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参与相关应用场景、农业服务和技术推广可操作性讨论。 

（三）主要工作过程 

1. 前期研究与资料收集阶段（2021.12-2022.11）。起草组在既有黑土地

保护、耕地质量监测、农田土壤健康评价、农田土壤障碍诊断和农业资源利

用研究基础上，收集整理松嫩平原农田土壤类型、地形地貌、作物种植、耕

地质量、黑土地保护工程、保护性耕作、秸秆还田、轮作制度、灌排条件、

施肥用药、污染源和历史监测数据等资料，梳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和团体标准中与耕地质量、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土壤检测方法和农田

土壤健康评价有关的技术要求。 

2. 标准框架设计阶段（2022.11-2023.6）。起草组围绕“区域尺度评价、

土壤功能表达、风险前置判定、障碍因子诊断和结果可解释”构建标准框架，

确定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评价区域与评价对象、调查与布

点、样品采集与保存、指标体系与测定、数据库建立、土壤环境质量风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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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判定、最小数据集建立、土壤健康指数计算与等级划分、障碍因子诊断与

管理建议、质量控制与结果表达等章节。 

3. 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论证阶段（2023.6-2025.6）。起草组依据松嫩平

原黑土区主要土壤功能和限制因子，将评价指标组织为土壤结构功能、养分

供应功能、水盐调节功能、生物活性功能、退化风险功能、土壤环境质量风

险和作物与管理情景等功能维度；同时明确基础必测指标、区域特性指标、

选测指标和个性指标的层级关系，形成“基础评价+区域特性诊断+专项补充”

的指标体系。 

4. 文本起草与内部校核阶段（2026.1-2026.5）。起草组对早期面向较大

范围黑土区农田健康评价的地方标准草案进行收束和重构，将评价对象进一

步明确为松嫩平原黑土区区域尺度农田，增加评价单元划分、土壤环境质量

风险前置判定、障碍因子诊断、管理建议和结果表达等内容，避免与耕地质

量等级评价、单项污染风险筛查、高标准农田竣工验收和单一田块施肥诊断

混同。 

5. 征求意见和文本修改阶段（2026.5-2026.6）。标准征求意见稿形成后，

起草组组织专家征求意见，对反馈意见逐条分析、归并和处理。专家意见主

要集中在标准名称和英文题名、范围边界、术语定义、规范性引用文件、评

价区域与评价对象、布点密度、采样保存、指标体系、SHI 与 SQI 概念统一、

土壤环境质量风险前置判定、最小数据集和权重计算、等级区间、障碍诊断、

质量控制和附录属性等方面。起草组依据意见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了

系统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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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起草组成员及主要工作 

 

表 1 起草组成员及主要工作 

成员 单位 职称 主要工作 

魏丹 
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 
研究员 

负责标准总体设计、技术路线把关、组

织协调、文本统筹和关键技术内容审

定。 

李艳 

黑龙江省黑土

保护利用研究

院 

高级农艺

师 

负责松嫩平原黑土区农田障碍特征、评

价指标、区域应用场景和黑土地保护利

用资料整理。 

胡钰 
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 

助理研究

员 

参与标准框架设计、资料收集、标准文

本起草、指标体系论证、专家意见归并

和文本修订。 

金梁 
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 
研究员 

参与标准框架设计、资料收集、标准文

本起草、指标体系论证、专家意见归并

和文本修订。 

丁健莉 
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 
副研究员 

参与标准框架设计、资料收集、标准文

本起草、指标体系论证、专家意见归并

和文本修订。 

李硕 

农业农村部耕

地质量和农田

工程监督保护

中心 

助理研究

员 

参与标准框架设计、资料收集、标准文

本起草、指标体系论证、专家意见归并

和文本修订。 

刘康萌 
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 

硕士研究

生 

参与标准框架设计、资料收集、标准文

本起草、指标体系论证、专家意见归并

和文本修订。 

马常宝 

农业农村部耕

地质量和农田

工程监督保护

中心 

正高级农

艺师 

参与耕地质量评价、调查布点、质量控

制、结果表达和管理应用衔接论证。 

张军政 

华美亿丰生物

工程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 

教授 
参与农业技术服务、应用场景、数据管

理和标准可操作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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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征求专家意见情况 

根据《征求意见汇总表》，本标准共向 8 家单位征求意见，实际反馈意

见的单位数为 8 家，其中有建议或意见 8 家、无意见 0 家。共收集反馈意见

47 项，经起草组逐条分析处理，采纳 37 项、部分采纳 10 项、未采纳 0 项。

提出意见的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沈阳农业大学、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黑龙江省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和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 

 

表 2 征求意见处理统计 

项目 数量或结论 说明 

征集意见单位数 8 家 
覆盖科研院所、高校、标准相关技

术单位和牵头单位内部审查。 

实际反馈单位数 8 家 
反馈率 100%；其中有建议或意见 8

家，无意见 0 家。 

反馈意见总数 47 项 

意见覆盖封面题名、范围、术语、

引用文件、指标体系、计算方法、

质量控制和附录。 

采纳情况 

采纳 37 项；部分

采纳 10 项；未采

纳 0 项 

所有意见均形成明确处理结果，未

形成无法协调的重大分歧。 

专家意见的处理重点包括：一是统一标准名称、封面、正文和附件中的

中英文题名，将标准定位明确为“松嫩平原黑土区区域尺度农田土壤健康评

价”；二是按 GB/T 1.1—2020 规范标准格式、表格格式、附录编排和终结线；

三是将“清洁度健康指标初判”调整为“土壤环境质量风险前置判定”，明确其

与 GB 15618 的衔接和后续管理路径；四是重写“土壤健康”等术语，统一 SHI

（土壤健康指数）概念，删除与 SQI 混用的表述；五是补充评价对象、区域

农田特征、采样保存、方法表、质量控制和结果表达要求；六是对“每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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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不少于 1 个样点”等布点要求补充按土壤类型、地形部位、障碍因子和空间

制图精度加密布点的规定；七是规范土壤健康指数等级区间的数学边界。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 规范性原则。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标准结构、术语表述、规范性引用文

件、表格、附录和条款层级均按照团体标准文件要求进行规范。 

2. 区域适用原则。标准对象限定为松嫩平原黑土区区域尺度农田土壤健

康评价，不泛化为全国黑土区评价，也不以单一田块施肥诊断、污染地块风

险评估或高标准农田竣工验收替代区域尺度农田健康评价。 

3. 功能导向原则。评价指标围绕土壤作为生命系统的持续功能展开，重

点反映作物生产、养分循环、水分调节、生物活性、结构稳定和环境安全等

土壤健康内涵，避免将土壤健康等同于单一肥力水平或单项污染风险。 

4. 指标可测原则。指标体系优先采用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已在土

壤调查与耕地质量评价中应用成熟的方法，确保样品采集、保存、测试和数

据审核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复核性。 

5. 方法可复核原则。最小数据集筛选、指标赋分、权重确定、SHI 计算

和等级划分均应形成可记录、可追溯、可重复计算的流程。评价结果不仅给

出指数等级，还应同步输出障碍因子和管理建议，以增强结果解释力。 

6. 风险前置原则。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不应被简单纳入综合健康分值稀

释。标准将土壤环境质量风险前置判定作为评价流程中的关键环节，超过

GB 15618 风险筛选值或管制值的评价单元应进入风险识别、复核和管理程序。 

7. 协调衔接原则。标准与 GB 15618、GB/T 33469、GB/T 39228、NY/T 

1121 系列、NY/T 1634、DB23/T 3388、DB23/T 3237 等现行标准衔接，不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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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具体检测方法标准、农用地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或其他

专项评价标准。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表 3 标准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主要内容 技术要求或设置 确定依据 

范围和对象 

标准适用于松嫩平原黑土

区县域、乡镇、流域、灌

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区、

黑土地保护工程区和土壤

障碍改良提升区等区域尺

度农田。 

依据区域评价需求和专家意

见，明确本标准服务于区域尺

度农田健康评价和管理诊断，

不替代耕地质量等级评价、高

标准农田验收、污染地块风险

评估或农产品质量安全判定。 

术语和定义 

定义农田、松嫩平原黑土

区、土壤健康、区域尺度

农田土壤健康评价、共性

指标、区域特性指标、个

性指标、最小数据集和土

壤健康指数。 

参考耕地质量、土壤健康和区

域评价相关术语，结合专家意

见重写土壤健康定义，突出土

壤生命系统及多功能持续能

力。 

调查与布点 

资料准备、布点原则、样

点数量、现场调查内容。

常规区域调查可按每 1000

亩不少于 1 个样点布设，

复杂区域应加密。 

依据 NY/T 1634、NY/T 1121.1

及区域空间异质性要求，兼顾

土壤类型、地形部位、作物类

型、种植制度、障碍因子和空

间制图精度。 

样品采集与

保存 

常规评价采集 0～20 cm 耕

层土壤；需要判定耕层压

实、犁底层、黑土层厚度

或盐分剖面分布时增加

20～40 cm或更深土层。 

依据不同样品类型和指标特性

设置理化样、团聚体样、容重

样、微生物样、重金属样和除

草剂残留样的采集、容器、低

温保存和运输要求。 

指标体系 

按土壤结构功能、养分供

应功能、水盐调节功能、

生物活性功能、退化风险

功能、土壤环境质量风险

和作物与管理情景组织指

依据松嫩平原主要障碍类型和

土壤健康功能维度，建立基础

必测指标、区域特性指标、选

测指标和个性指标分层体系。 



— 8 — 

（三）技术指标、参数、公式和检验规则的论据 

本标准属于农田土壤健康评价技术规范，核心技术参数不是产品性能阈

值，而是评价对象、调查布点、采样层次、指标体系、风险判定、指数计算

和等级划分等评价过程参数。标准将土壤健康测定指标按照功能维度组织，

基础必测指标用于区域基础评价，区域特性指标用于反映松嫩平原黑土区主

要障碍特征，选测指标和个性指标用于提高诊断精度或服务专项管理目标。 

指标赋分依据指标属性分别采用正向函数、逆向函数或适宜范围型函数。

对于有机质、团聚体稳定性、微生物生物量碳等通常与健康功能正相关的指

标，可采用正向评分；对于容重、电导率、水溶性盐总量、重金属风险等指

标，可采用逆向或风险判定型评分；对于 pH、有效磷、速效钾等具有适宜区

间的指标，应采用适宜范围型评分，避免简单处理为越高越好或越低越好。 

土壤健康指数（SHI）按公式 SHI=Σ(Wj×Sj) 计算，其中 Sj 为第 j 项评价

指标的标准化得分，Wj 为第 j 项指标权重，ΣWj=1。最小数据集筛选以全量

指标数据为基础，采用主成分分析、相关性分析和 Norm 值筛选；Norm 值可

标。 

风险前置判

定 

土壤环境质量风险判定与

GB 15618 衔接，超过筛选

值或管制值的评价单元不

直接进入常规健康等级判

定。 

避免环境风险被综合指数稀

释，增强评价结果的环境安全

约束和管理可执行性。 

MDS 和 SHI 

采用主成分分析、相关性

分析和 Norm 值筛选最小

数据集；采用评价指标得

分和权重加权计算土壤健

康指数。 

降低指标冗余，提高区域调查

评价效率；通过指数表达综合

健康状态，通过障碍诊断解释

限制因素。 

质量控制与

结果表达 

规定样品采集、保存、检

测、数据录入、异常值核

查、评价计算和结果表达

的质量控制要求。 

保证评价数据可追溯、计算过

程可复核、结果表达可解释，

服务区域管理和后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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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Normi=[Σ(uik²×λk)]¹/² 计算，其中 uik 为第 i 个指标在第 k 个主成分上的载

荷，λk 为相应主成分特征值。权重可采用熵权法、主成分贡献率法或经专家

论证的组合赋权方法确定。 

土壤健康等级划分采用五级表达：Ⅰ级很健康，0.80≤SHI≤1.00；Ⅱ级健康，

0.60≤SHI<0.80；Ⅲ级亚健康，0.40≤SHI<0.60；Ⅳ级不健康，0.20≤SHI<0.40；

Ⅴ级很不健康，0≤SHI<0.20。等级阈值用于区域尺度结果表达，后续可在更

多区域实测数据和试评价基础上进行校准。 

检验规则方面，标准优先采用现行有效检测标准。样品采集与保存按

NY/T 1121.1 执行；pH、有机质、质地、容重、有效磷、速效钾、水溶性盐

总量、水稳性大团聚体、全氮等指标分别按 NY/T 1121 系列或相关方法执行；

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磷按 GB/T 39228 执行；重金属检测与风险判定按 GB 

15618 及相应检测方法执行。评价数据库应进行样点编码、坐标、采样深度、

样品类型、检测方法、数据单位和异常值审核，保证计算结果可追溯。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项目，不存在新、旧标准水平对比问题。与现行耕地

质量等级评价、耕地地力调查评价、黑土地保护监测、微生物肥力评价和农

用地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相比，本标准的创新性和适用性主要体现在：以区域

尺度农田为评价对象，以土壤健康多功能为逻辑主线，以风险前置判定保障

环境安全，以 MDS 和 SHI 支撑综合评价，以障碍因子诊断和管理建议提升

评价结果的应用价值。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和预期经济

效果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编制依托既有农田土壤资源调查、黑土地保护利用、耕地质量监

测和土壤健康评价相关研究基础，重点对区域尺度农田土壤健康评价流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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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方法性验证。验证重点不在于建立全国通用固定阈值，而在于检验调查

布点、样品采集、指标检测、数据库建立、风险前置判定、最小数据集筛选、

权重计算、土壤健康指数计算、等级划分和障碍因子诊断之间的逻辑衔接。 

前期研究和过程材料表明，松嫩平原农田土壤健康评价需要同时纳入物

理结构、养分供应、水盐调节、生物活性、退化风险和环境质量风险等维度。

若仅依据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等化学肥力指标，难以识别耕层压

实、黑土层变薄、风蚀水蚀、低洼渍涝和盐碱化等区域限制因子；若仅依据

污染风险指标，则难以反映土壤生产能力和生态功能。因此，标准将多维功

能指标与风险前置判定相结合，能够更全面地服务黑土地保护和区域管理。 

在评价流程验证方面，标准采用评价单元划分、代表性布点、现场调查、

0～20 cm 耕层采样及必要时 20～40 cm 或深层补充采样、指标测定、风险前

置判定、MDS 筛选、SHI 计算和障碍诊断的闭环流程。该流程可兼顾县域、

乡镇、流域、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和黑土地保护工程区等不同区域单元

的应用需求，并可根据土壤类型复杂性、障碍因子集中程度和空间制图精度

调整布点密度。 

在计算方法验证方面，MDS 方法能够在保留主要土壤功能信息的同时减

少指标冗余，适用于样点数量较多、指标维度较高的区域调查。SHI 用于综

合表达健康状态，障碍因子诊断用于解释指数形成原因。二者结合可以避免

只给出单一分值而缺少管理含义的问题，也有利于将评价结果转化为秸秆还

田、保护性耕作、有机质提升、压实治理、盐碱化改良、水蚀风蚀防控和污

染风险管控等管理建议。 

（二）综述报告 

国内现行标准中，GB/T 33469 主要用于耕地质量等级划分，NY/T 1634

主要规定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流程，GB 15618 规定农用地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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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NY/T 1121 系列主要规定土壤检测方法，GB/T 39228

规定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磷测定方法。黑土地保护相关地方标准和行

业标准对黑土耕地质量监测、黑土耕地微生物肥力评价、肥沃耕层构建等提

供了技术支撑，但多数标准侧重耕地质量、单项检测方法或专项保护措施，

尚不能完整替代区域尺度农田土壤健康评价。 

国际土壤健康评价强调土壤作为有生命系统维持生产、环境质量和生物

健康的能力，常综合考虑物理、化学和生物指标。由于不同国家和区域在土

壤类型、气候、作物制度、管理目标和风险因子方面差异较大，国际土壤健

康评价框架不能直接作为松嫩平原黑土区区域尺度评价标准。本标准吸收土

壤健康多功能评价思想，同时以我国黑土地保护法律法规、农用地环境风险

标准、耕地质量评价标准和松嫩平原典型障碍问题为依据进行本土化设计。 

（三）技术经济论证 

从技术可行性看，本标准所列主要指标均有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成熟方法支撑，样品采集、保存、检测、数据录入、审核和计算均具备可操

作基础。标准并未引入难以推广的专有设备或不可获得的检测方法，适合科

研院所、检测机构、耕地质量管理部门和农业技术服务主体共同实施。 

从经济合理性看，标准通过基础必测指标、区域特性指标、选测指标和

个性指标的分层设置，避免所有评价项目无差别开展高成本全量检测。MDS

筛选方法能够在保证主要功能信息表达的基础上降低指标冗余，适合区域尺

度调查中样点数量多、数据维度高、评价成本需要控制的情景。风险前置判

定能够对存在环境风险的评价单元进行优先识别，避免在风险未明确前进行

不适当的常规健康等级解释。 

从管理效益看，本标准有助于统一松嫩平原黑土区不同项目之间的调查

布点、指标检测、指数计算和结果表达口径，提高历史监测数据与新采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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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衔接效率，减少重复调查和不可比评价。标准实施后可为黑土地保护工

程、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农田障碍改良、保护性耕作成效评价

和区域土壤健康数据库建设提供统一技术框架。 

（四）预期经济效果 

本标准属于评价类技术规范，其预期效果主要体现在评价流程规范化、

数据质量可控化、区域障碍诊断精细化和管理措施靶向化方面。通过统一技

术口径，可提高土壤健康监测评价结果在项目验收、保护利用成效评估、区

域治理规划和农业技术服务中的可比性，减少因评价方法不一致导致的重复

检测、重复论证和管理偏差。 

标准实施后，预期可为松嫩平原黑土区耕地质量提升资金投向、黑土地

保护措施布局和障碍因子治理路径提供科学依据，间接促进资源投入效率提

升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由于本标准主要规定评价方法和技术流程，不直接规

定具体改良措施和工程参数，因此不对产量提升、治理成本下降或经营收益

增加作超出评价标准功能边界的定量承诺。 

四、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说明 

经起草组核查，现阶段未识别出本标准实施所必须使用的专利技术或其

他专有技术。本标准规定的是松嫩平原黑土区区域尺度农田土壤健康评价的

通用技术流程、指标体系、样品采集、检测方法、数据处理、指数计算、等

级划分和结果表达要求，主要依据现行标准方法、公开文献和前期项目研究

基础形成。 

本文件前言已提示“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

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如后续征求意见、技术审查或发布实施过程

中发现涉及知识产权的内容，起草组将按照中国土壤学会团体标准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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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核查、披露和处理，确保标准实施不存在强制使用未声明专利或限制公

平实施的问题。 

五、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与水平的简要说明，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标准的关系 

（一）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与水平 

本标准未等同采用或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现阶段国际上有关土壤健康定

义、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研究较多，但尚无可直接适用于松嫩平原黑土区

区域尺度农田土壤健康评价的统一国际标准。标准编制吸收了国际土壤健康

评价中重视土壤物理、化学、生物和环境安全多功能的基本思路，但评价对

象、指标体系、风险判定、采样布点和结果表达均以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标

准体系和松嫩平原农田实际问题为依据。 

本标准的技术水平主要体现在区域尺度定位明确、土壤健康功能维度完

整、风险前置判定清晰、MDS 与 SHI 方法可复核、障碍因子诊断与管理建议

衔接紧密等方面。该标准不追求将国外评价体系直接移植到黑土区，而是将

土壤健康评价理论与黑土地保护、耕地质量提升和农用地环境风险管控要求

相结合，形成适用于松嫩平原黑土区的技术路径。 

（二）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相衔接。《中华人

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明确提出保护黑土地优良生产能力，确保黑土地总

量不减少、功能不退化、质量有提升、产能可持续，并要求建立健全黑土地

调查和监测制度。标准通过构建区域尺度农田土壤健康评价技术流程，为黑

土地保护范围内的土壤健康监测、质量提升和分区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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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与强制性标准 GB 15618《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不冲突。涉及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管制值和风险

判定时，应以 GB 15618 为依据。本标准将土壤环境质量风险前置判定设置

为常规健康等级判定前的关键环节，超过风险筛选值或管制值的评价单元不

直接进入常规健康等级判定，而应进入风险识别、复核和管理程序。 

本标准与 GB/T 33469《耕地质量等级》、NY/T 1634《耕地地力调查与

质量评价技术规程》、NY/T 1121 系列土壤检测标准、GB/T 39228《土壤微

生物生物量碳、氮、磷的测定》以及 DB23/T 3388《黑土地耕地质量监测技

术规范》、DB23/T 3237《黑土耕地土壤微生物肥力评价技术规范》等标准之

间为衔接和补充关系。本标准不替代上述标准，而是在其基础上形成面向松

嫩平原黑土区区域尺度农田土壤健康评价的综合技术流程。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征求意见过程中，专家意见主要集中在标准定位、题名表述、适用

范围、术语定义、指标体系、风险前置判定、最小数据集和权重计算、布点

密度、样品保存、等级区间、障碍诊断、质量控制和附录属性等方面。上述

意见属于标准文本完善、技术边界凝练和操作性增强范畴，未形成影响标准

制定方向、核心技术路线或主要评价框架的重大分歧。 

对“标准名称和范围是否应进一步限定”的意见，起草组部分采纳并统一

调整为“松嫩平原黑土区区域尺度农田土壤健康评价技术规范”，保留“区域尺

度农田土壤健康评价”表述，以突出评价对象、评价尺度和结果用途。对“本

文件不适用于……”相关意见，起草组压缩排除性表述，改为边界说明，明确

本标准用于区域尺度农田土壤健康评价和管理诊断，不替代耕地质量等级评

价、高标准农田竣工验收、单一田块施肥诊断、污染地块风险评估或农产品

质量安全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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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洁度健康指标初判”概念不清的问题，起草组采纳意见并调整为“土

壤环境质量风险前置判定”，明确未超过筛选值、预警型和风险管控型的处理

路径。对“SHI 和 SQI 概念混用”的意见，起草组采纳意见，全文统一采用

SHI（土壤健康指数），删除“用 SQI 代替 SHI”等不一致表述。对“土壤健康

定义不够规范”的意见，起草组采纳意见，重写定义为土壤作为生命系统维持

作物生产、养分循环、水分调节、生物活性、结构稳定和环境安全等功能的

持续能力。 

对“采样点数量每 1000 亩不少于 1 个样点规定偏粗”的意见，起草组部分

采纳，保留常规区域调查的最低布点密度，同时补充按土壤类型、地形部位、

障碍因子和空间制图精度加密布点的要求。对“等级区间边界符号不规范”的

意见，起草组采纳意见，统一土壤健康指数等级区间的数学表达。对“附录属

性和检测方法安排”的意见，起草组采纳或部分采纳，将必要调查表和分析方

法表设为规范性附录，将最小数据集和计算示例设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共征集 8 家单位意见，实际反馈 8 家，形成 47 项反馈意见，其中

采纳 37 项、部分采纳 10 项、未采纳 0 项。所有意见均形成明确处理结论。

经起草组归并处理和文本修改，未出现不能协调的重大意见分歧。后续审查

阶段如出现新的重大分歧，起草组将按照中国土壤学会团体标准管理程序进

行记录、论证、协调和处理。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